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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委任聯席公司秘書及

豁免嚴格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14條及第11.07(2)條

浙江長安仁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李男女士（「李
女士」）已獲董事會委任為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聯席公司秘書」），自2019年12月2日起生
效。本公司現有公司秘書陳漢雲先生（「陳先生」），將繼續擔任本公司顧問及聯席公司秘
書。

李女士的簡歷如下：

李女士，現年32歲，畢業於湘潭大學，擁有高分子化學與物理碩士學位及材料化學學士
學位。她在2013年8月至2016年5月期間擔任海名思特殊化學公司的工程師。2016年5月至
今，她在本公司擔任技術部副經理。李女士在公司營運事務方面擁有3年的經驗，當中參
與跟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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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本公司已採取各種步驟物色其他候選人來處理本公司的公司秘書事務，包括任命劉景邦
先生（「劉先生」）為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公司秘書」）。劉先生於2019年8月15日辭任，而本
公司於2019年8月15日再次委任陳先生為公司秘書。由於陳先生的個人承擔，本公司委任
李女士為聯席公司秘書與陳先生共同處理公司秘書事務。

由於李女士並未持有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14條及第
11.07(2)條所規定的專業資格或相關經驗，本公司陳漢雲先生（「陳先生」）（如下文所述，
彼擁有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14條所規定的公司秘書資格）於2019年12月2日起擔任顧問及公
司聯席秘書，並將向李女士提供協助，使其能夠取得相關經驗（按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14
條附註2及第11.07(2)條所規定）及履行其作為本公司公司秘書的職責。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豁免」）嚴格遵守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5.14條，且已獲得聯交所豁免，自2019年12月2日，李女士獲委任為聯席公司秘書
日期起計為期三年的豁免（「豁免期」），惟須遵守以下條件：

(i) 於豁免期內，李女士將在另一名顧問聯席公司秘書陳漢雲先生（彼持有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5.14條及第11.07(2)條所規定的專業資格或相關經驗）之協助下工作，且該等豁
免將於陳先生不再擔任聯席公司秘書時被立即撤銷；

(ii) 本公司應在豁免期結束時知會聯交所，以便聯交所再次評估情況。聯交所預期李女
士於陳先生的協助下，本公司將能夠於豁免期結束時證明李女士已符合聯交所創業
板上市規則第5.14條及第11.07(2)條的規定，因而毋須獲進一步豁免；及

(iii) 本公司將以公告形式披露豁免，包括其理由及條件。

董事會謹此歡迎李女士擔任彼等新職務。

承董事會命
浙江長安仁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張有連

中國，浙江省
2019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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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有連先生、佘文傑先生及范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金花
女士；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章磊先生、李江寧先生及唐靖炎先生。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
關浙江長安仁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
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
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
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刊發日期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一頁
內刊登。本公告亦將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ren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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